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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院〔2024〕16 号 
 

石家庄学院 

关于印发《高水平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 

目录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石家庄学院高水平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目录》已经学校

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石家庄学院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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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学院 
高水平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目录 

 

第一条 根据《河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<

河北省高、中级职称申报评审条件>的通知》（冀职改办字〔2023〕

18号）文件精神，要求各高校结合实际，建立本校各学科（专

业）高水平期刊目录和学术会议目录。为保证我校职称评审能

够与河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职称评审条件有

序衔接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分级原则：深化科技评价制度改革，突出品德、

能力、业绩导向，破除论文“SCI至上”，鼓励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，

克服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、唯帽子”倾向，注

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、贡献、影响。 

第三条 我校认定的期刊等级与职称申报评审条件中描述

的期刊等级的对应关系如下： 

第一档：顶级期刊、权威期刊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以及

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的论文。 

第二档：具有重大影响的高水平学术论文:经学校认定的

一类高水平学术期刊或一类高水平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

文、以及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的学术论文。 

第三档：具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学术论文:经学校认定的

二类高水平学术期刊或二类高水平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

文，以及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、被《新华文摘》摘

要的论文，《经济日报》、《中国教育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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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社会科学报》发表的学术论文。 

第四档：具有较大影响的高水平学术论文:经学校认定的

三类高水平学术期刊或三类高水平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

文，以及在《河北日报》、《河北经济日报》上发表的学术论

文。 

第五档：本专业学术论文:其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。 

第四条《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》“领军期

刊”为一类高水平学术期刊，“重点期刊”为二类高水平学术

期刊。 

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》“顶级期

刊”为一类高水平学术期刊，“权威期刊”为二类高水平学术

期刊。 

第五条 国际性或全国性定期举办的学术会议指中国科协

《重要学术会议指南》中的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、中国社会科

学院系统学术机构和教育部直属高校组织主办的国际或国内

学术会议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
